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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內政部函及會議紀錄(896199_10401693100_1_896199_10401693100_1.doc、8961

99_10401693100_1_896199_10401693100_2.pdf)

主旨：檢送內政部104年1月7日研商全面推廣政府服務流程改造

─「免戶籍謄本」工作圈第8次會議紀錄1份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內政部104年1月15日台內戶字地1041200763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為配合內政部「全面免戶籍謄本」政策，及便利並減輕民

眾負擔，爰請本府各機關單位全面檢討並修正刪除檢附戶

籍謄本之作業規定，宜儘量將戶籍謄本改以戶口名簿替代

，或申請應用戶役政資訊系統連結，或持文至本府戶政科

或各戶政事務所查詢等方式，以避免由當事人檢附戶籍謄

本。

正本：本府各處(貼公布欄)、本府所屬一級機關、本縣所屬二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

所、各高國中、各國小

副本：本府民政處戶政科 2015-01-21
07:43:38


